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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甲      方：北京九华山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辉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九华山庄
电       话：010-61782288

乙      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室
电      话：010-82253558



鉴于
为保障双方关于甲方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开发建设的九华山庄项目（以下简称“九华山庄项目”）所进行的融资方案资产评估工作顺利开展，合同一方当事人或其代表、关联方可能向对方当事人或其代表、关联方披露某些有价值的保密和专有的文件及信息。为保证双方合作的顺利开展，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保密条款，以供双方信守：
[bookmark: _GoBack]1、披露方是指在本项目项下向对方当事人披露保密信息的相关当事人，并不特指甲方或特指乙方。
2、接收方是指在本项目项下接收披露方保密信息的相关当事人，并不特指甲方或特指乙方。
3、保密信息
3.1保密信息指信息披露方所专有的、他方非经合法披露不能准确获取的全部文件、数据、软件文档、商业记录、项目记录、商业手册、政策和执行程序、商业信息、技术信息、法律信息、客户信息、财务信息以及与工序、流程、技术、产品有关的信息，以及任何源自任何上述信息的、或含有上述信息的、或反映上述信息的报告、设计、程序、技术、策略、分析、预测、解释、研究、笔记、备忘录、汇编或其他文件或记录，以及上述信息的所有副本和复制件（不论是书面文件还是电子文档）。不论该等信息是以口头、书面、图像、机器可读或电子数据形式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也不论该等资料是否被注明为专有和保密。
3.2与项目相关的全部信息（包含项目本身的信息）亦作为保密信息，并接受本协议的保护。
4、保密信息的例外
4.1由接收方通过公开、合法途径获得的信息资料。
4.2接收方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且该第三方对披露方无须承担任何保密义务。
4.3非直接或间接利用保密信息而由接收方独立开发的信息。
4.4披露方同意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4.5在披露方披露前，接收方已经获取的信息。
4.6乙方将拟合作项目提交其母公司或上级集团公司决策审批时，可使用相关保密信息及资料。
5、保密义务
5.1接收方承诺将保密信息用于评估项目合作，并对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同意不会将保密信息用于本项目之外的目的或以任何形式直接向无关第三方透露保密信息，并仅向项目所需的母公司或上级集团公司、雇员、代理人、中介机构或经披露方同意的其他第三方披露，且接收方保证该等雇员、代理人、中介机构或第三方能够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信息接收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保密信息的任何方面泄露或透露给与本项目收购业务无关的第三人，或者为了本协议所规定之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使用该保密信息。
5.2接收方在使用保密信息的过程中应以保护其自己的保密信息同样的谨慎程度来保护保密信息。
5.3接收方应妥善保管保密信息及其任何副本和复制本，以防止任何第三方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从接收方取得该等资料。在知悉保密信息已通过接收方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时，立即通知披露方。
6、强制性披露
如果接收方因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法律法规授予行政及司法机构的权力而被要求披露保密信息，接收方可将必须披露的部分予以披露，且在合法及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接收方在做出此等披露后应立即通知披露方。
7、对保密信息不享有权利或利益
7.1本协议的签署及披露方向接收方提供保密信息，并不意味着接收方获取保密信息的任何权益。
7.2除非另有约定，所有保密信息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披露方拥有，接收方对这些保密信息现在和将来都不拥有所有权或其他权益，并且接收方同意仅为披露方的利益及本项目受托保管和使用这些保密信息。
7.3接收方为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无须获得任何对价。
8、否认其他关系	
本协议不作为双方建立代理、合伙、合资、合作、许可或其他任何关系的依据，亦不构成披露方提出的要约，披露方没有义务接受接收方提出的任何要约或建议。
9、陈述和保证
本协议每一方向另一方陈述并保证，该方为依其注册地法合法成立并存续的公司或其他性质的法律实体。每一方均承诺，其具有完整的公司权力及授权，能够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10、违约责任
如果接收方或其关联方、雇员、代理方违反本协议，披露方有权要求立即交还保密信息，解除本协议、终止与接收方的合作，接收方应赔偿因其违约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损失包括因接收方泄露信息造成披露方的直接损失与之相关的额外费用（包括律师费用、诉讼及仲裁费用、申请执行费用、财务费用及差旅费等）。
11、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1.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1.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约定通过人民法院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
12、其他条款
12.1没有经过对方书盖章认可，任何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修订、解释或弃权均为无效。
12.2所有段落的名称仅为方便的目的，并不影响本协议内容的意思或解释。
12.3本协议是当事人就本协议所涉内容的完整文件，它取代了当事人以前对这些内容所做的口头或书面协议。
12.4所有本协议项下的通知、请求或其他往来信息均应使用书面形式。该等通知、请求或其他往来信息应当亲自送交，或者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形式寄出，或者以传真发出。
12.5如果本协议的一个或多个条款因任何理由而被认定为无效、非法，该等无效、非法的条款并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本协议在解释时，应按照如同从未订立过这些无效、非法的条款一样来解释。
13、有效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接收方负有持续保密义务，直至保密信息构成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的例外。
14、协议文本
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签订日期：2019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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